
申诉专员 
香港申诉专员公署（前称行政事务申诉专员公署）于1989
年成立。自《申诉专员（修订）条例》在2001年12月 
19日生效后，公署已正式脱离政府机制。申诉专员由香

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委任，担当监察政府的角色，以

确保： 
• 官僚习性不会影响行政公平 
• 公营机构向市民提供便捷的服务 
• 防止滥用职权 
• 把错误纠正 
• 在公职人员受到不公平指责时指出事实真相 
• 人权得以保障 
• 公营机构不断提高服务质素和效率 
 
权力和职权范围：申诉专员的职权范围包括调查有关政

府部门（香港警务处及廉政公署除外）及19个主要法定

组织行政失当的投诉。该19个主要法定组织包括：机场

管理局、雇员再培训局、平等机会委员会、财务汇报局、

香港艺术发展局、香港考试及评核局、香港房屋委员会、

香港房屋协会、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体育学院有限公

司、医院管理局、九广铁路公司、立法会秘书处、强制

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证券及

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市区重建局、职业训练局，以及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 
 在没有接获任何投诉的情况下，申诉专员也可主动展

开调查，并可随时以不披露个案所涉人士身份的方式，

公布关乎公众利益的调查报告。 
 此外，香港警务处、廉政公署、香港辅助警察队及公 
务员敍用委员会秘书处，以及属于申诉专员职权范围的

政府部门和机构，如被投诉违反《公开资料守则》，申

诉专员也有权调查。 
 不过，《申诉专员条例》亦订明对申诉专员权力的若

干限制，例如当投诉人另有法定途径可提出上诉或反对，

又或者申诉专员以前曾接获类似投诉，但调查后证实并

无行政失当的情况，或投诉事项微不足道或琐屑无聊，

或投诉属无理取闹或非真诚作出，申诉专员通常都不会

对有关投诉展开调查。 
 
提出投诉的方式：投诉人可用书面、电邮或电话提出投

诉。申诉专员公署及民政事务总署辖下各区民政事务处

均备有免付邮资的投诉表格，供市民取用。投诉人亦可

亲身前往申诉专员公署要求协助。如投诉性质简单，或

投诉人在书面表达方面有困难，则申诉专员公署会接受

电话投诉。所有投诉内容都绝对保密。 

 
处理投诉的方式：一般而言，公署有以下四种处理投诉

的方式： 
a. 机构内部投诉处理计划（又称「现处计划」）— 假如

投诉个案较简单，并且取得投诉人同意，公署便会采

取这种方式。申诉专员会将投诉转交被投诉机构，由

该机构直接答复投诉人。申诉专员会留意该机构如何

答复，假如该机构未能妥善处理及／或圆满解决投诉

事项，申诉专员便会介入。 
b. 提供协助／作出澄清  — 申诉专员如认为纠纷已持

续了一段时间，或投诉人不同意转介个案予被投诉 
机构处理，便会要求该机构提交资料及评论，再由 
专员以书面回复投诉人，作出解释或澄清。假如公署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严重行政失当，可转而展开全面

调查。 
c. 调解  — 投诉人及被投诉机构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

调解，由双方直接解决纠纷。申诉专员只是以中立者

身份居中调停，不会就双方争议的问题作出决定或提

出意见。 
d. 全面调查  — 当投诉个案涉及原则性问题或严重行

政失当，或性质较为复杂时，公署会展开全面调查，

并在事前通知被投诉机构的首长。全面调查涉及查阅

档案、实地视察及会见证人等等。如投诉成立，公署

会向有关机构提出建议，并将调查报告草拟本送交机

构首长以作评论。调查完成后，公署会继续监察有关

建议的落实和执行工作。 

 
调查结果：在2008/09年度，公署处理共6 671宗投诉，并

完成了5 701宗，是历年最高的纪录。就2008/09年度完成

的60宗全面调查个案（不包括同类主题投诉）及六项主

动调查，公署分别提出了85项及68项建议（合计153项）。

当中118项（占77.1%）已获所涉部门及机构接纳并落实，

尚在考虑的则有35项（占22.9%）。并无任何建议不获 
接纳。 



教育及宣传：申诉专员公署通过多元化的宣传活动及宣

传品，积极推广该署的工作，并且教育市民，让他们知

道有权要求公营机构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在公共行政方

面做到公平、公开和具有效率。这些项目包括： 
• 派发宣传单张及海报； 
• 在本港电视台及电台，以及本地交通工具上传播宣

传信息； 
• 制作宣传短片，介绍公署的职能、权力和职权范围； 
• 设计电脑互动游戏； 
• 举行记者招待会及定期出版《申报》； 
• 前往政府部门、各主要法定组织、大学、学校、社会

服务机构、区议会等访问，以及举办简介会和讲座； 

• 举办一连串展览，介绍公署的工作； 
• 邀请太平绅士协助推广申诉专员制度； 
• 举办投诉处理专题研讨会； 
• 每年颁发「申诉专员嘉许奖」，表扬在处理投诉方面

达到专业水平的公营机构及公职人员，并在公营机

构内培育正面的投诉文化； 
• 开放资源中心，供市民参观及使用；以及 
• 在网站发布公署的最新消息和发展。 
 
与其他申诉专员机构的联系：香港申诉专员获选为国际

申诉专员协会常务理事会的成员及亚洲申诉专员协会的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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